
签字及用印告知书（独立法人版）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 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
乙方（供应商）：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为规范甲乙双方的行为，防止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，保护国家、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订立本告知书。
1、双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相关政策，以及廉政建
设的各项规定，履行合同必须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、透明的原则（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），不得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，损害国家、集体和对方利益。
2、凡涉及乙方供应物料及服务类工作质、量、价确认的表单及文件，皆应由项目经理先进行一般事务性初审、签字，再由经甲方授权的各基层单位经理（含分支机构负责人）对结账期末的工作量及费用明细、总额进行整体把关复核、签字。经“双重审核”签字的表单或文件，方能作为双方费用结算的依据。
	[ 国训 ]项目工作量及费用确认签字人明细

	甲方
	初审签字人
	职务：[ 国训 ]项目经理
	姓名及联系电话：[翟建财18500506020 ]

	
	复核签字人
	职务：基层单位负责人
	姓名及联系电话：[ 杜强  83630611 ]

	乙方
	签字确认人
	职务：[客服经理]
	姓名及联系电话：[赵兴华 18001317823 ]


任何一方上述人员信息及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书面通知另一方，以变更后的人员信息为准。
3、 除甲方公章及合同专用章外，任何加盖项目章及其他未经甲方书面授权印章的文件及资料，均不对甲方产生约束力，亦不能作为双方费用结算的依据。
4、 乙方与甲方员工个人之间的任何经济往来均与甲方无关。如乙方未按照约定取得甲方书面授权的员工签字确认，或加盖除甲方公章或合同章之外的协议、文件及其他资料，相应内容甲方均不认可，由此造成的损失乙方自行承担。
5、 本告知书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经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。
6、本告知书一式肆份，甲方乙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：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公章）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
[bookmark: _GoBack]发展有限公司（公章） 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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